
信息披露7070 2026年3月31日 星期二
制作：王敬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300699 证券简称：光威复材 公告编号：2026-005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825,0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光威复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颖超

威海市高区天津路-130号

0631-5298266
0631-5298586
info@gwcfc.cn

证券事务代表

孙慧敏

威海市高区天津路-130号

0631-5298266
0631-5298586
info@gwcfc.cn

股票代码 300699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概述
公司以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碳纤维技术创新中心为支撑，业务

涵盖碳纤维、经编织物和机织物、系列化的树脂体系、各种预浸料、复合材料构制件和产品的设计开
发、装备设计制造、检测(CNAS/DIlAC认证国家和国防实验室)等上下游，依托在碳纤维领域的全产业
链布局，成为复合材料业务的系统方案提供商。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目前公司业务主要分为六大板块：
1、碳纤维板块
碳纤维是一种集结构材料与功能材料于一身、具有多种优异性能并拥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基础性

新材料。高比强度、高比模量、低比重的性能特点使碳纤维以及以碳纤维为增强体的复合材料具有出
色的增强、减重效果，耐腐蚀、耐高温、低膨胀系数、导电等良好的性能特点使其可以在诸如高压、高
温、高湿、高寒、高腐蚀性等恶劣工况环境中代替金属材料实现结构功能一体化效果，碳纤维因此成为
国防工业发展的关键材料之一，是各类高端装备与工业应用重要的材料选择，在航空航天、风力发电、
氢能光伏、建筑工程、轨道交通、体育休闲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并随着行业技术的进步、社会
经济水平的提高，成为发展国防装备与国民经济日益重要的战略物资。

碳纤维板块坚持高强、高模、低成本的“两高一低”碳纤维业务发展战略，紧跟国际前沿和国家所
需，形成系列化、多元化碳纤维、经编织物和机织物等产品。目前，主要产品包括：

2、通用新材料板块
以环氧树脂、双马树脂、氰酸酯树脂、酚醛树脂体系的高性能树脂为基体，以碳纤维、玻璃纤维、芳

纶纤维、石英纤维等纤维为增强体，形成分别具有耐高温、高韧性、阻燃性、透波性、耐磨性、低收缩性
等不同性能、不同纤维面密度、不同树脂含量的单向或织物预浸料及分切窄带、预浸丝，为客户提供具
有不同品质和性能要求的预浸料产品，满足航空、航天、兵器、电子通讯、轨道交通、海洋船舶、风力发
电、体育休闲等不同应用领域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3、能源新材料板块
目前业务主要是采用拉挤工艺进行设计、开发和高效生产各种树脂基工业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标

准型材以及玻璃纤维异型材等产品，以满足下游各种工业应用领域对结构材料增强、减重的轻量化需
要，目前主要产品有风电碳梁、建筑补强板、抽油杆等。

主要产品如下图所示：

4、复材科技板块

复材科技板块致力于为碳纤维复合材料在高端装备与工业应用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培育和开拓市
场，技术团队具备产品设计开发、方案编制、工艺编制、制造控制、测量检测等能力，生产车间配备低温
库、净化间、铺层定位仪，铺丝机、缠绕机、多种规格的热压罐、大型固化炉、喷漆间、五轴加工中心、C-
扫描、X-设备、激光跟踪行仪等多种工艺生产设备，成型工艺包括热压罐、OOA成型、模压、缠绕、搓卷
等，产品为壁板类和梁肋等层压件、蜂窝泡沫夹层结构件、共胶接零件以及碳纤维管、轴、拉杆、模压机
翼、大型法兰管、不同厚度板材、夹芯板材等。近年来随着板块研发、设计及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和与国内科研院所、各主机厂所合作的日益深入，正进一步开拓航空航天、地勤装备等高端复合材料
应用领域市场。

5、精密机械板块
公司凭借多年在装备国产化领域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专注于为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领域全产业

链的产品开发、生产，提供系统化的装备解决方案。在加工实力上，公司配备了德玛吉五轴加工中心、
四轴卧加、车铣复合机等超百余台套高精度机械加工装备，确保生产环节的精密度与稳定性。

目前，公司已形成七大系列化产品矩阵：碳纤维装备、预浸料装备、缠绕装备、铺丝铺带装备、模压
装备、电机转子以及工装模具。其中，预浸料设备涵盖热塑性、热固性和湿法预浸料设备；缠绕设备囊
括大型航空航天缠绕装备、气瓶缠绕装备以及热塑性缠绕装备；工装模具则有飞机装配型架、筒体组
合工装以及壁板成型工装。公司凭借全面的产品体系，满足行业多样化需求，持续推动碳纤维及其复
合材料领域的发展。

主要产品如下图所示：

6、光晟科技板块
依托公司全产业链的资源协同优势，光晟科技持续专注于航天航空复合材料产品的设计研发与

制造，致力于建设国内航天火箭及导弹发动机壳体研发与自动化批量生产基地，并开展各类结构及功
能性复合材料产品的设计开发与工程化应用。公司持续推进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领域布局，不断强
化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能力，多款重点产品已完成试制及验证，整体业务保持稳步推进，为后续规模化
生产与市场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9,015,931,390.88
5,686,124,820.70

2025年

2,859,519,691.08
603,403,052.05

550,521,605.93

1,294,810,169.94
0.7314
0.7314
10.74%

2024年末

8,071,754,638.19
5,514,651,551.63

2024年

2,449,934,877.27
741,184,300.63

667,967,879.10

862,930,582.05
0.8975
0.8975
13.50%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1.70%
3.11%

本年比上年增减

16.72%
-18.59%

-17.58%

50.05%
-18.51%
-18.51%
-2.76%

2023年末

7,057,586,253.94
5,448,026,449.51

2023年

2,517,697,305.78
873,168,553.50

711,713,223.72

534,440,717.42
1.0513
1.0513
17.0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第一季度

565,306,244.36
154,828,043.98

第二季度

635,489,901.31
114,618,989.17

第三季度

785,347,572.72
145,423,950.38

第四季度

873,375,972.69
188,532,06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0,979,515.34

131,600,905.71

104,636,103.10

175,405,842.13

130,440,008.90

-18,806,048.80

174,465,978.59

1,006,609,470.9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创业板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鹏华中证细

分化工产业主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国防军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卢钊钧

国泰多策略绝对收

益股票型养老金产

品－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永赢高端装

备智选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军工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76,649

股东性
质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其他

境外法
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

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36.04%

1.22%

1.22%

1.03%

0.84%

0.76%

0.66%

0.56%

0.45%

0.45%

除股东卢钊钧在股东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外，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78,092

持股数量

299,641,585.00

10,157,830.00

10,132,163.00

8,581,118.00

6,964,282.00

6,353,765.00

5,523,430.00

4,630,895.00

3,782,000.00

3,711,641.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492,572.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1358 证券简称：兴欣新材 公告编号：2026-019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经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将于2026年4月21日（星期二）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4月21日14:0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4月21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4月
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4月14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见附件2）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拓展路2号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楼二楼大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暨有关担保的议案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2.上述提案除提案5和提案8因所有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外，其他提案均已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3月31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上述提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
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提案 5、8与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在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并且不得接受其他
股东委托行使表决权。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在本次股东会决议公
告中披露。

4.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逐一述职。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9：00—16：00
2.登记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拓展路2号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

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6年4月16日16：00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以公司收到为准），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鲁国富
联系电话：0575—82728851
传 真：0575—82115528
电子邮箱：lu@xingxinchem.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拓展路2号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邮 编：312369
5.其他事项：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1358”，投票简称为“兴欣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4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4月21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6

年04月21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暨有关担保的议案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备注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说明：
1.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请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弃权”之一，并在相应栏内

打“√”表示。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做选择则视为无效委托。
2.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1358 证券简称：兴欣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0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管委会签署《项目落户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管委会”）签署《项目落户协议》，计划在不影响日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及银
行融资等方式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年产33760吨电子化学品项目”（以下简称“本
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5.5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3.78亿元，建设周期为3年，最终投资总额以实
际投资为准。

2.公司与管委会已就项目投资签署相关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该协议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正式生效。本次先行签署协议主要基于项目前期审批手续的需要，即以已签署的落户协议作
为申报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材料。鉴于公司所在地区环保部门于2025年全面提升了重点排污企业
的环评审批要求，尤其对新增涉气污染物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受理范围进行了调整。受此影响，本项
目最终取得环评批复的时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在保障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持续推进的同时，避免因信息不完整导致投资者误判，公司经审慎研
究决定，先行与园区签署协议，以便提前准备行政审批所需的基础文件。待相关不确定性因素消除
后，公司将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该协议，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项目为中长期建设工程，整体实施进度受多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建设过程中，
若建材、人工等成本上涨，可能导致项目成本高于预期；若市场环境或下游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
致投产后无法达到预期效益；若未来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产业政策或环保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也可
能影响项目目标的实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投资概述
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落户协议》，计划在不

影响日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融资等方式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
设年产33760吨电子化学品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5.5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3.78亿元，建设周期
为3年，最终投资总额以实际投资为准。

（二）协议签署情况及环评审批不确定性说明
公司与管委会已就项目投资签署相关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该协议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正式生效。本次先行签署协议主要基于项目前期审批手续的需要，即以已签署的落户协议作为
申报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材料。鉴于公司所在地区环保部门于2025年全面提升了重点排污企业的
环评审批要求，尤其对新增涉气污染物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受理范围进行了调整。受此影响，本项目
最终取得环评批复的时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在保障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持续推进的同时，避免因信息不完整导致投资者误判，公司经审慎研
究决定，先行与园区签署协议，以便提前准备行政审批所需的基础文件。待相关不确定性因素消除
后，公司将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该协议，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管委会签署＜

项目落户协议＞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在保障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持续推进的同时，为避免因信息不
完整导致投资者误判，公司先行与园区签署协议，系在不影响项目进度的前提下，以保护投资者利益
为出发点。董事会同意，公司在项目关键不确定性因素（即环评批复时间）取得明确进展后，再行召开
董事会审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代表办理本次项目投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
件、办理行政审批手续以及根据项目进展情况适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协议对手方介绍
1.名称：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性质：地方政府机构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4.履约能力分析：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

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项目落户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与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乙方”）就乙方投资项目落户甲方辖区事宜，经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项目概况
乙方拟总投资5.55亿元，建设年产33760吨电子化学品项目，改造利用现有车间，并扩建罐区，购

置反应釜、管式反应器、精馏塔、储罐等设备。
第二条：项目审批及服务
1.乙方应按规定要求提供有关项目审批的各类资料，并及时办理项目立项、规划、环评、企业登

记、安全等各类审批手续。
2.甲方可提供相关的服务，配合乙方做好项目报批及有关手续办理工作，并做好有关部门、单位

的协调联络工作。
第三条：项目建设及配套
1.乙方项目应通过相关法定审批手续后，方可动工建设。项目应按项目建设进度组织施工，因特

殊原因，乙方项目确需延期施工，乙方应在约定开工期满之日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
书面同意后方可延期施工。

2.乙方项目设计、建设需符合开发区规划管理要求，规划、设计、建设、安装应委托符合资质要求
的单位进行，并按规定报甲方和有关职能部门认可。

第四条：项目环保与安全
1.乙方应按照规范要求委托相应有资质单位编制安评和环评，并报相应部门批准。乙方需确保

所有环保和安全措施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承担因违反相关规定而产生的全部责
任。

2.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必须按照三同时要求，报经有关职能部门验收通过。项目产生废水、废气、
固废按照环评和甲方管理要求排放和处置。

第五条：项目综合验收
乙方项目建成竣工，在投入生产前，须报请甲方组织综合验收，经综合验收通过的项目方可投入

生产。
第六条：不可抗力
由于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以及其他不能预见的不可抗力，致使直接影响合同的履行，遇有

上述不可抗力的一方，应书面通知对方，并于不可抗力原因消除后三日内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按其对
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七条：争议解决
本协议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因执行本协

议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按照法律规定向甲方所在地法院起诉。
第八条：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及乙方履行完毕其内部必要的审批程序（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落户协议》的签署是公司落实新材料与电子化学品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本

项目，公司将进一步拓展电子化学品领域布局，满足下游产业对关键材料国产化替代的迫切需求。本
项目的实施，将显著提升公司在电子化学品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能力，有助于公司切入电子化学
品更高端的应用场景，丰富产品矩阵，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在高附加值领域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
的长期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况。本次项目投资为公司长期发展的投
入，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存在的风险
1.本项目为中长期建设工程，其整体实施进度受多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在

项目建设过程中，若出现建材、人工等成本上涨或其他不可预见因素，可能导致项目建设成本高于预
期，进而影响项目整体效益。此外，项目开工建设前需取得环评、安评等批复性文件，若相关审批未能
顺利通过或需重大修改，将直接影响项目启动时间及整体建设进度。

2.若项目所处行业的市场环境或下游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本项目投产后无法达到预期
的经济效益，存在市场培育不及预期或竞争加剧的风险。

3.本项目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若未来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
变化，或相关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作出重大调整，可能导致项目原定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双方签署的《项目落户协议》。
特此公告。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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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23,2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兴欣新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鲁国富

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

开发区拓展路 2 号

0575-82115528
0575-82728851

lu@xingxinche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魏柳莹

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

开发区拓展路 2 号

0575-82115528
0575-82728851

lu@xingxinchem.com

001358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范围
公司主要从事有机胺类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哌嗪系列、酰胺系列等，其中哌

嗪系列产品为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主要覆盖电子化学品、环保化学品、高分子材料、医药等应用领域。
公司以哌嗪为中心，建立了循环经济产业链。公司既可以六八哌嗪为原料实现哌嗪系列所有产品的
生产，同时公司也具备以乙二胺或羟乙基乙二胺为原料自行生产哌嗪的生产能力，使公司可以在六八
哌嗪、乙二胺、羟乙基乙二胺三种原材料之间选择具有成本优势的原料进行生产，也可以根据下游市
场供需情况灵活调整哌嗪系列不同产品之间的产量，使得公司可以在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动时始终
保持竞争优势。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有机胺类产品，包括哌嗪系列、酰胺系列等，应用领域主要覆盖电子

化学品、环保化学品、高分子材料、医药等领域，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哌嗪

系列

酰胺

系列

其他

产品名称

N-羟乙基哌嗪

脱硫脱碳剂

三乙烯二胺

N-甲基哌嗪

N-乙基哌嗪

无水哌嗪

40%（WT%）哌嗪-
1，4-双二硫代羧

酸二钾盐水溶液

六八哌嗪

N,N-二甲基丙酰

胺

五甲基二乙烯三

胺

双吗啉基乙基醚

主要用途

电子化学品：在LCD和OLED面板制程中，所使用的剥离剂的重要成分；

生物制药：生物缓冲液的特种化学品；

环保化学品：脱硫脱碳剂中的一种重要组分。

环保化学品：用于石化、天然气、煤化工、冶金、火电、页岩油、页岩气行业的脱硫、脱碳。

高分子材料：聚氨酯发泡催化剂；

农药：农药嘧菌酯合成的催化剂。

医药中间体：第三、四代喹诺酮类抗菌消炎药物、抗结核药物、治疗功能勃起药物西地那非

的中间体。

医药中间体：兽药恩诺沙星的中间体。

医药中间体：喹诺酮类抗菌消炎药物、抗肿瘤药物和抗结核药物的重要中间体；

环保化学品：脱硫脱碳剂的一种重要组分；重金属离子捕获剂的原料；

高分子材料：新型氮/磷阻燃剂的原料；新型合成纤维和新型特种工程塑料的原料。

重金属螯合剂：重金属捕获，用于水体重金属污染处理，垃圾焚烧的重金属固化。

医药中间体：喹诺酮类抗菌消炎药物、抗肿瘤药物和抗结核药物的重要中间体；

环保化学品：脱硫脱碳剂的一种重要组分；重金属离子捕获剂的原料；

高分子材料：新型氮/磷阻燃剂的原料；新型合成纤维和新型特种工程塑料的原料。

电子化学品：在LCD和OLED面板制程中，所使用的剥离剂的重要成分；

高分子材料：聚氨酯发泡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各种聚氨酯硬泡；

电子化学品：剥离剂的重要成分；

高分子材料：聚氨酯发泡催化剂，可作为湿固化聚氨酯的优秀发泡催化剂，主要用于单组份

硬质泡沫、粘合剂、密封胶、灌浆材料、热熔胶、PU绷带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1,601,226,899.02
1,433,247,313.68

2025年

474,559,305.27
48,314,952.13

36,961,126.42

59,932,207.13
0.39
0.39
3.37%

2024年末

1,555,432,481.01
1,454,704,370.49

2024年

468,139,233.41
81,149,928.94

70,728,317.35

92,428,321.97
0.66
0.66
5.50%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94%
-1.48%

本年比上年增减

1.37%
-40.46%

-47.74%

-35.16%
-40.91%
-40.91%
-2.13%

2023年末

1,673,599,805.32
1,515,334,550.81

2023年

630,244,378.84
141,576,780.80

138,924,142.66

112,329,628.19
1.53
1.53

22.2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104,921,519.11
17,493,481.23

12,760,889.11

16,574,470.32

第二季度

113,454,867.98
16,150,478.49

12,722,877.61

2,803,712.43

第三季度

137,554,328.71
11,037,386.90

8,311,088.45

11,393,779.90

第四季度

118,628,589.47
3,633,605.51

3,166,271.25

29,160,244.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叶汀

吕安春

绍 兴 上 虞 璟

丰 投 资 合 伙

企业

（有限合伙）

鲁国富

吕银彪

7,409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36.94%
8.05%

6.68%

5.19%
4.16%

7,764

持股数量

45,513,114
9,918,461

8,233,424

6,398,899
5,119,324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45,513,114
7,438,846

8,233,424

4,799,174
5,119,3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1,000,000

0

0
0

何美雅

沈华伟

来伟池

绍 兴 兴 欣 新

材 料 股 份 有

限公

司 － 2025 年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张尧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2.92%
2.60%
1.94%

1.92%

1.62%
1、叶汀与绍兴上虞璟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和一致行动关系，叶汀系绍兴上虞璟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2、除前述事项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股东陈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85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票850,000股。

3,599,426
3,199,522
2,386,989

2,368,894

1,999,665

0
2,399,641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0
0
0

0

1,000,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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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每股分配比例：现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23,200,000股为基数测算，向全体可参与

分配的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元（含税），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预计派发现金
红利30,800,000.00元（含税）。

2.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3.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
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4.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一、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3月30日，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董
事会认为本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既考虑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也兼顾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对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1.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25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48,314,952.13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72,532,540.76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
关规定，母公司 2025年按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7,253,254.08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59,138,
129.22元，减去 2024年度利润分配 60,415,553.00元，2025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464,001,
862.90元。

2.公司董事会拟定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23,200,000股为基数测算，向全体可参与分配的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元（含税），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预计派发现金红利30,800,
000.0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金额占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63.75%，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3.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因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发
生变动时，则以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剔除届时已回购股份为基数，按照
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4.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七条：“上市公司以现金
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回购股份金额视同现金分红金额，纳
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如本利润分配方案获得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公司现
金分红总额为30,800,000.00元，2025年度，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股份数量605,600股，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为13,327,177.40
元（不含交易费用）。因此公司2025年度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总金额为44,127,177.40元，占本年度合
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为91.33%。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
理与此次权益分派相关的具体事项。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1．上市公司披露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含不分红）的，应当列示下列指标：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
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
配利润（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
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
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规定的可能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本年度

30,800,000.00
0.00

48,314,952.13

446,147,785.30

464,001,862.90
□是R否

196,815,553.00

0

90,347,220.62

196,815,553.00

□是R否

上年度

60,415,553.00
0.00

81,149,928.94

上上年度

105,600,000.00
0.00

141,576,780.80

其他说明：
结合上述指标，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规定，公司不存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

形。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鉴于公司当前稳定的经营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本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实际情况、未来发

展战略相匹配。方案旨在与全体股东共享经营发展成果，提升股东回报水平，增强投资者信心，充分

体现了公司可持续发展与股东回报之间的合理平衡，兼顾了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分红方案不会对公司未来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及项目建设造成不利

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